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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保險錯誤及缺失態樣 
111 年 4 月 6 日修正版 

一、 繳費及承保範圍： 

（一） 未依個案特性及實際需要，於招標文件及契約載明承保範圍與需附加之

保險或條款，致保險範圍不足，例如雇主意外責任險；罷工、暴動、民

眾騷擾險；共同被保險人附加條款；受益人附加條款；第三人建築物龜

裂倒塌責任險；竊盜損失險；鄰近財物險等。 

（二） 契約載明應保事項，屬某一主要險之附加險性質者，廠商提出之保險單

固然附有附加險條款，惟附加險之保險條款載明要保人於投保某一主要

險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該附加險，意即該附加險之保險費另計，而廠商

實際上並未就該附加險繳納保險費及投保。 

（三） 契約載明之保險事項，保險單卻載明為不保事項。 

二、 被保險人：未先考量是否需將機關及相關訂約廠商、分包廠商，列為共同

被保險人。 

三、 保險金額： 

（一） 招標機關未於招標文件、契約載明投保金額、自負額；得標廠商實際投

保金額、自負額不符契約約定。 

（二） 營造或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之保險金額，低於工程契約金額，或未包含

機關供給材料費用。 

（三） 契約明定營建機具綜合保險之保險金額應以新品重置價格投保，實際非

以新品重置價格投保。 

（四） 機關於決標後，依預算金額為基礎列記保險費項目之金額，高於得標廠

商投標文件所載保險費用金額。廠商依契約實際投保後，保險費收據之

金額與原投標文件所載金額相近，機關僅願依保險費收據金額付款。 

四、 保險期間： 

（一） 保險單所載保險期間未涵蓋至採購契約所訂日期。 

（二） 有展延履約期限或廠商有遲延履約者，保險單所載保險期間不足卻未予

展延。 

五、 其他： 

（一） 未依契約及時投保，例如事後補辦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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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廠商未依法為其員工及車輛辦理法定社會保險、強制險。 

（三） 廠商未能依契約約定提出投保或加保證明。 

（四） 保險單或保險費收據係偽造、變造者。 

（五） 機關編列之保險費預算高估或低估，未考量個案特性及市場行情。 

（六） 廠商投標文件所載保險費偏低，有政府採購法第 58 條所定情形，機關

於決標前未依該條規定處理。 

（七） 發生保險事故後，有責任向保險人申請理賠之ㄧ方，未及時向保險人申

請理賠。 

（八） 保險單未依契約約定加註「未經機關同意之任何保險契約之變更或終

止，無效」。 

（九） 誤認保險契約載明「需予修復或重置時，除約定不保事項外，本公司對

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係以「需予修復或重置」為先決條件，意即誤認

承保工程因不可預料之意外事故造成毀損或滅失，無修復或重置之可能

時，保險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常見保險錯誤及缺失態樣(1110406發文)

